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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但律师绝不能成为商人！律师真正的全部的工作是挑

战权力，这个权力包括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权关的权力

” 职业的两重性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说过一句话，治

国最好的人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因为医生首先能够了解病

情，把病症摆出来，然后寻找治好病的方法，而律师是为人

服务的，所以拿了人的钱，总要为人去论证，哪怕他有了罪

也要论证他无罪。这样的话虽然对律师有点不公，但以医生

和律师共同的职业特点为切入点，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还是合适的。 如果从职业的宗旨看，医生和律师有一个共同

的东西，医生是救死扶伤，律师应该说是救弱扶贫，对弱小

的需要法律帮助的人给予援助。医生可以把一个人从死亡的

边缘救出来，律师可以把一个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出来。 律师

和医生都还有一个职业的双重性问题。他们都是为社会服务

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都为自己工作，为

自己的收入而执业。从社会公德来看，我们希望法律越健全

越完善越严谨越好，法律越完善，纠纷就越少了，官司也就

少了。那么对律师来说，官司少了，也就相对失业了，或者

说需要他的人相对少了。律师的职业道德，不能希望有更多

的顾客咨询而去做违反法律良心、道德良心的事情。 从这意

义上我们看到律师不是商人，虽然我们在市场经济里面要具

有商业的头脑，但律师的商业头脑绝对不能异化为纯商业化

，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如果律师事务仅仅变成了一种尽可能



方便而又甘冒任何风险的挣钱职业，那么律师就堕落了。如

果律师事务所仅仅是一个试图打赢官司，并且通过向司法机

关走后门而打赢官司的机构，那么这一机构不仅堕落而且腐

败了。 无可否认，现在中国律师道德衰落的趋向就是一味在

于商业化，一味追求挣钱，甚至不惜冒亵渎法律的危险。常

听法院的人说，法院的腐败是律师引导的，是律师勾引了我

们。一些律师说，我现在真是麻烦，天天得应酬法院的或者

其他的一些人，我都腻了，都烦了，可是不请客，不招待，

不上卡拉OK或去歌舞厅就办不成事。到底是谁勾引谁啊！我

只能说律师为什么要找法官呢，法院手中有权啊，裁判权、

审判权、司法权，律师手中有什么东西啊，律师没权，但是

有钱，不是自己的钱，是当事人的钱。我想现在的钱权交易

在司法界里面，也无非是律师用当事人的钱来和法官手中的

权做交易。 挑战权力的勇气 我觉得律师真正的全部的工作是

挑战权力，这个权力包括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权关的权

力。因此对于律师的素质来说，既然有这个使命，就要有一

种挑战权力的勇气。 任何社会都有个权力制衡问题。从我们

国家来看，有国家的立法权、国家的审判权、国家的行政权

、国家的检察权的分工和制约，权力制衡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它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法制建设是否完善的标志、尺

度和试金石。律师制衡作用的力量是通过一种民间的力量去

制衡的。我们现在的监督，光靠各级人大的监督不够，监督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民间监督、舆论监督，律师是民间监督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律师包括律师的制度

、律师职业看做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一百年以前，美

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做布赖斯爵士，他发现从职业整体来



看，律师事务所的公共责任感和公共影响存在衰落趋向。他

把这样一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律师事务所没有能力或

者不愿意处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社会总有不少敏感的

问题，复杂的问题，老百姓要求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这

也是律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律师要在这方面真正起一点社

会的制约作用，起一些制衡的作用。但是律师事务所最不愿

意做的恰恰是这种事情。我们现在有许多律师所最愿意干大

公司的法律顾问，钱拿得多，矛盾也少，审查审查诉状，审

查审查合同，审查审查投资，而对社会尖锐复杂的问题不愿

意去干。 一个人受社会尊重的程度，主要是取决于他的职业

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能不能够解决人民

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对社会给予推动，作为社

会进步的推动力，而不是在于你挣钱多少。律师一天到晚和

各个层次的人打交道，应该是更了解人民的脉博、人民的需

求的人，更能担当起挑战权力的重任。 为权利而斗争 在市场

经济下不管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不管经济基础还是上层

建筑，都要重视人的权利。在各个领域，每一个人都发挥法

律赋予他的保护权利的手段，那是很重要的。权利的价值要

比金钱的价值高得多。 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个案子，一个福建

人到北京来出差，元旦在招待所打了一个电话，应该是5角5

分，招待所给他算多了，算了1元1角，最后告到北京朝阳区

法院。朝阳区法院判决只按5角5分来赔，就是按《民法通则

》的不当得利返还，而不是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

双倍返还，但是另外赔了他五六百块钱作为路费等支出补偿

。他不服，告到中级法院，要求双倍返还赔1元1角，而不是5

角5分。一个人为权利而斗争，不在于5角5分，这是对的。为



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打5角5分的官司也值得。但是如果仅仅

是一个财产权，为了5角5分从一审打到二审，咱们国家司法

机关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审判机关的成本

来说合适不合适，这值得我们思考。 所以为权利而斗争，并

不在于权利本身的金钱价值是多少。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

个律师，其使命就是要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因为我们的当

事人处理法律事务，往往是最不了解自己在法律上享有哪些

权利的，那么你给他以法律援助，使他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

，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如何行使保护自己权利的这种

程序，这就是律师的任务。所以从我们作为律师来说，本身

的任务就是为弱者、为当事人、为你的委托人进行权利的斗

争。 当然律师在实现为他人权利而斗争的同时，也在为自己

的权利而斗争。现在律师的地位，应该说和法律所赋予他的

社会职能、社会使命，还相差很多。比如说，律师的调查取

证权，现在就受到很大的妨碍，更不用说在侦查阶段所涉及

到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调查取证的权利。我

想这一点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制建设里面一个很大的弱点。为

权利而斗争，对于律师说来本身也应该包含着是为一种信仰

而斗争，要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执著的信念来追求。 现在

我们的律师队伍中，一些律师仅仅为了赚钱，另一些律师是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而赚钱，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而赚钱。

律师最高信念，作为一个服务之道也好，做为一个治国之道

也好，为权利而斗争这句话，是律师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好体

现。 力戒麻木与浮夸 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犯职业病。作为律

师来说，有哪些东西最容易成为职业病呢？ 第一个是麻木。

我们的律师应该说对于司法界黑暗腐败的问题是最先知道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司法腐败律师先知！那么法律的强大或

者软弱，法律里面的各种问题，应该说律师是有亲身体会的

。这是我们司法改革、我们法制建设动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是我们有很多律师碰到这些东西忍气吞声，一句话不说，

明哲保身。这就有必要提醒一下，如果我们对于习惯、对于

周围的环境逐渐就习惯了，习以为常了，这就是麻木了。 第

二是浮夸。有些人找过某个律师，这个律师说法院人他都认

得，这案子交给他没问题。我们有些律师可能能耐不小，可

能能耐还不太大，但是包打官司，跟当事人说起话来口气很

大，信心十足。这个现象我觉得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不注意

这一点就最容易产生浮夸，浮夸的进一步就是产生虚假甚至

欺骗。 法律应该是强大的，可实际上又是软弱的。律师可能

最懂得什么时候法律是强大的，什么时候法律是软弱的，那

么对于律师来说，他的任务应该是扬它的强--法律的权威，

而抑弃它的弱法律的软弱，而不应该倒过来钻法律的空子，

看到法律的弱利用起来，而把法律的强给抛弃掉，这对律师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现在律师也要打假，不仅打假律师

，还要打律师的假行为、律师的假话。世界各国称为民法中

“帝王”条款的是“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现在

还用，“公序”是指公共秩序，“良俗”是优良风俗。我想

这八个字是我们市场经济法律里面的根本东西。作为律师工

作，这几个字也是一个重要准则。文章出处：人民网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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